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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浙江省标准化管理条例》的规定，特制定无公害食品农家干菜系列标准规范，作为判定无公害食品 农家干菜质量的依据。

本标准规范分三部分,本部分为第二部分 无公害食品 农家干菜 第2部分: 农家干菜加工，该系列标准还有:

——无公害食品　农家干菜　第１部分：原料菜的种植.

——无公害食品　农家干菜　第３部分：产品质量

本标准规范的编写格式按照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

本标准规范由浙江秋梅食品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规范起草单位：浙江秋梅食品有限公司、建德市新安质量技术服务中心。
本标准规范主要起草人：潘秋梅、林美华、彭友生、徐渊金。

本标准规范为首次发布。

无公害食品  农家干菜
第二部分：农家干菜加工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家干菜要求、加工工艺。
本标准适用于农家干菜加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461  食用盐

GB 14881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3　 要求

3.1　 原料

3.1.1　 植株应齐根削平，抖去菜上泥土（不用水洗），剔除黄老叶，然后根部朝上，茎叶朝下，在菜地摊晒4h～5h,让其自然脱水。摊晒过程中应防止雨淋浸水。

3.1.2　 将摊晒的原料菜运至加工点，在室内干燥阴凉处按50cm～60cm的高度成畦状叠放整齐，堆放1d～2d至整体菜叶萎瘪呈金黄色。

3.2　 辅料

3.2.1　 加工用盐符合GB 5461 要求。

3.2.2　 加工用水符合GB 5749 要求。

4　 加工工艺

4.1　 加工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4.2　 分拣

将堆放后的原料菜剔除腐叶、杂物和抽苔过长部分。

4.3　 切菜

将分拣好的原料菜放入切菜机进行切碎，切碎长度0.5cm～3cm。

4.4　 清洗

切碎好的原料菜进入清洗机器，进行清洗，清洗一遍后进入漂洗机漂洗。应注意及时换水；确保原料菜没有泥沙。

4.5　 压榨脱水

清洗完成后的原料菜进行第一次压榨脱水，经过第一次脱水后，加入脱水鲜菜重量2%的盐进行第二次脱水，脱水后的原料菜水份含量应不超过85%。

4.6　 加盐搅拌

将第二次脱水后的原料菜按8%～10%的比例加盐，并搅拌均匀待用。一般根据原料菜收获季节、加工时菜的老嫩程度和存放时间长短,冬雪菜加盐10%～11%，春雪菜加盐11%～12%。

4.7　 装坛

4.7.1　 器具选用

加工用的菜坛应选用坛口口径10cm～14cm的陶质坛。

4.7.2　 装坛工艺

    装坛前用流水将坛清洗干净并擦干，然后将加盐搅拌好的原料菜装入坛内。装坛时要求边装边用木棒压紧压实。用木棒在坛内作“圆周运动”,压实的顺序由四周到中间,层层压实。棒压应轻而有力，以出卤为度，应尽量减少坛内空气的留存，形成厌气环境，进行厌氧发酵。

4.8　 发酵与管理

4.8.1　 发酵

菜坛装满后，用尼龙薄膜和稻草圈封盖，将坛口堵上，然后将菜坛运进发酵间，坛口朝下倒立发酵。
4.8.2　 管理

发酵期间，菜坛宜叠放1层～2层，叠放时应注意保持菜坛底部排水顺畅，能将腌制发酵中产生的废液及时排出。每天及时对发酵间进行清扫。腌制发酵时间冬雪菜6个月以上，春雪菜5个月以上。发酵结束后存放期限为36个月。

4.9　 蒸烘加工

4.9.1　 烘干

发酵完成后，将菜坛里的菜挖出搓散，放入烘干机烘干，烘干后的原料菜水分为40%～45%。

4.9.2　 蒸煮

烘干后的原料菜放入蒸箱，撒透水后进行蒸煮，蒸煮的时间为4h以上，蒸煮温度为95℃以上。

4.9.3　 二次烘干

经过蒸煮的原料菜重新放入烘干机进行烘干，烘干后的水分要求为35%～40%,该产品为二级品。

4.9.4　 二次蒸煮

将经过蒸煮烘干的二级品农家干菜进行第二次蒸煮，方法和要求同4.9.2。

4.9.5　 三次烘干

将二次蒸煮过的原料菜进行烘干，烘干的产品水分为30%～40%，该产品为一级品。

4.9.6　 特级品

特级品需要进行第三次蒸煮和第四次烘干，方法同4.9.2和4.9.3的要求。

4.9.7　 检验入库

烘干的农家干菜，放置一天后进行抽样检验，检验合格后装袋入库，包装袋必须符合GB 9683卫生标准。检验入库的要求按本标准第三部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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